
 

华泰财险附加合同价格条款（2025 版） 

经双方同意，当保险标的已经售出但尚未交付而存放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，因发

生保险事故造成该保险标的损毁，导致该销售合同被解除，则保险人对上述受损保险标的的

赔偿按销售合同单价为基础计算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 


